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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5月 20日 

元投信字第 20220567 號 

公告事項：修正本公司經理之「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託契約)暨公開說明書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同意在案，謹此公告。 

說明： 

一、依據金管會中華民國(以下同)111年5月20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40185號函及本基金信託

契約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二、本基金新增R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首次銷售日期為111年7月1日。 

三、本次修訂事項，自公告日之翌日起生效。修訂後之公開說明書可於本公司網站

(https://www.yuantafunds.com/)及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查詢下載。 

四、本基金信託契約之修正內容如下： 

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1 1 26 申購價金：指申購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應給付之金額，包括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

位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

所得之發行價額及經理公司

訂定之申購手續費。 

1 1 26 申購價金：指申購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應給付之金額，包

括每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乘

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發行價

額及經理公司訂定之申購手

續費。 

配合本基金

分為 A 類型

受益權單位

及 R 類型受

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 

1 1 27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

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分別為 A類型受益權單位

及 R 類型受益權單位。 

   (新增，其後款項調整) 明訂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定義。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3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按各類

型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平

均分割；同類型每一受益權單

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

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

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

3 3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

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

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受

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

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配合本基金

分為 A 類型

受益權單位

及 R 類型受

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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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利。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4 1  經理公司依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發行各類型受益憑證，應經

金管會之事先核准後，於開始

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

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

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

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算三十日。 

4 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

經金管會之事先核准後，於

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

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

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

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

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同上。 

4 2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

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

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

下第一位。 

4 2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

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

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同上。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5 1  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

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

理公司訂定。 

5 1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

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

司訂定。 

同上。 

5 2  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

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

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

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但 R類型受益權單位於首

次銷售日當日每受益權單

5 2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

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

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1.配合本基金

分為 A 類

型受益權

單位及  R

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 

2.明訂本基金

R 類型受益

權單位於

首次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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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位之發行價格應以A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為準。 

日之發行

價格計算

方式。 

5 5  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所發行

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自行銷

售或指定委任基金銷售機

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5 5  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

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明訂依本基

金所發行之

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將由

經理公司決

定不同銷售

管道方式。 

5 7  申購本基金之R類型受益權單

位時，應符合下列條件規定： 

(一)申購人須同意約定以每月

定期扣款方式提出，其個

別定期定額申購申請書並

須符合經理公司與其指定

基金銷售機構之約定格式

辦理。 

(二)自申購人指定首次扣款日

起，須定期扣款連續成功

24 個月(含)，且於該期間

定期定額申購約定，若因

申購人申請停止扣款、扣

款失敗、申請全部或部分

買回或申請變更扣款日期

等情事，視為扣款不連

續，則自前述任一情事發

生日起 6 個月內，得不受

理同一申購人提出本基金

R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申請。 

(三)本基金 R 類型受益權單位

   (新增，其後款項隨之調整) 明訂申購本

基金 R 類型

受益權單位

應符合之條

件及其申購

約定方式，並

載明其申購

規則之依據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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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之申購規則，應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5 9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

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

銷售機構為之；惟 R 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僅得向指定之

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

序及條件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

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

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

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

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5 8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

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

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

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

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

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

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

退還申購人。 

同上。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10 2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

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款至第(五)款所列支出及

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

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

擔。 

10 2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

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

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支

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

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

理公司負擔。 

配合本基金

分為 A 類型

受益權單位

及 R 類型受

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 

10 4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或其他必要情

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

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辦理。可歸屬於各

   (新增) 明訂本基金

分為 A 類型

受益權單位

及 R 類型受

益權單位應

負擔之支出

及費用應分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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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

用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承擔。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

任 

 

12 19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

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

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12 19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

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

知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

分為 A 類型

受益權單位

及 R 類型受

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 

 

13 6 2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

權比例分派予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13 6 2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

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同上。 

第十七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第十七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17 1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依下列比率，逐日

累計計算： 

(一)A 類型受益權單位係按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為新臺幣捌拾億元或低

於新臺幣捌拾億元時，按

每年百分之零點柒(0.7%)

之比率計算，並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 

(二)A 類型受益權單位係按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17 1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依下列比率，逐

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

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一)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為新

臺幣捌拾億元或低於新

臺幣捌拾億元時，按每年

百分之零點柒 (0.7%)之

比率計算。 

 

 

(二)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

新臺幣捌拾億元時，按

明訂本基金

A 類型受益

權單位及 R

類型之經理

公司報酬收

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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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值超過新臺幣捌拾億元

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陸

(0.6%)之比率計算，並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

乙次。 

(三)R 類型受益權單位係按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為新臺幣捌拾億元或低

於新臺幣捌拾億元時，按

每年百分之零點陸(0.6%)

之比率計算，並自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四)R 類型受益權單位係按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超過新臺幣捌拾億元

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伍

(0.5%)之比率計算，並自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

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每 年 百 分 之 零 點 陸

(0.6%)之比率計算。 

第十八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18 1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受益人

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

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

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

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

求；惟 R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

回申請僅得向指定之基金銷

售機構依其約定格式為之。經

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

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

日受理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

18 1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後，受

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

其他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

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

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

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

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

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

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

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

明訂本基金

A 類型受益

權單位及 R

類型之買回

申請方式，並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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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

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

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

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

證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司應

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受益

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

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理公司網站。 

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

憑證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

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

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

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

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 

18 2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

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

計算之。 

18 2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

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

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

之。 

配合本基金

分為 A 類型

受益權單位

及 R 類型受

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 

第十九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九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19 1  任一營業日之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

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

額，超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

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

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19 1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

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

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時，

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

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同上。 

19 2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

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

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

19 2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

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

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

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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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

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

算日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

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

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買

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

其買回之價格。 

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

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

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

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

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

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第二十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二十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20 2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

分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

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

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

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

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20 2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

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

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

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

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

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

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同上。 

第廿二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第廿二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22 1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除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已

22 1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

益權單位總數計算至新臺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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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

算至新臺幣毫，不滿壹毫者，

四捨五入。但本基金因本契約

第廿六條第七項為清算分配

或因終止本契約而結算本基

金專戶餘額之需求者，不在此

限。 

毫，不滿壹毫者，四捨五入。

但本基金因本契約第廿六條

第七項為清算分配或因終止

本契約而結算本基金專戶餘

額之需求者，不在此限。 

22 2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 

22 2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同上。 

第廿五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

再存續 

第廿五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

再存續 

 

25 1 8 本基金成立滿一年後，最近三

十個營業日之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平均值

低於新臺幣貳億元，經經理公

司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

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25 1 8 本基金成立滿一年後，最近

三十個營業日之每日淨資產

價值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

元，經經理公司通知全體受

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

會終止本契約者； 

同上。 

第廿六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廿六條 本基金之清算  

26 7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

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

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

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

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

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

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

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

26 7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

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

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

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

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

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

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

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

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

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

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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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

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

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

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

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

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

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

人。 

第廿九條 受益人會議 第廿九條 受益人會議  

29 2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

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

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

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

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

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如決議

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事項者，前項之受益

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

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

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之受益人。 

29 2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

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

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

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

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同上。 

29 5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

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

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

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

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有關特

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者，則受益人會議僅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席

並行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

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

該類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

29 5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

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

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

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

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

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

提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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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訂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

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

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

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第卅二條 通知及公告 第卅二條 通知及公告  

32 1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

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

項，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受益人： 

32 1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同上。 

32 2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2 2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 

同上。 

 


